
 

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主 旨： 本公司所經理之摩根東方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及摩根新興 3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摩根新興 35 基金)修訂

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下稱信託契約)暨公開說明書。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金管會)核准，特此公告。 

公告事項： 

一、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 78條及金管會中華民國(下同)112年

5 月 22 日金管證投字第 1120341333 號函辦理。 

二、 旨揭三檔基金新增之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具有較低之經理費率，僅得透

過本公司之摩根 DIRECT 投資平台，以網際網路交易方式並限以每月

定期定額申購為之。投資人應依本身投資理財規劃，自行判斷選擇投

資之類型。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期為 112 年 6 月 26 日。 

三、 另依金管會 103 年 3 月 4 日金管證投字第 1030006568 號函規定，摩根

新興 35 基金增訂外國有價證券投資範圍，謹訂 112 年 7 月 10 日為施

行基準日。 

四、 本次信託契約修訂事項，除前述事項三外，其餘修訂事項自公告日之

翌日起生效。旨揭三檔基金信託契約之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如後附，

修訂後之公開說明書可於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及本

公司網站(https://am.jpmorgan.com/tw)查詢。 

 
 
 
 

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23日 

文號：摩信(112)發字第 194號 
  



 

 
 
 
 
 

摩根東方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0B定義 第一條 1B定義  

第廿八款 2B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

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

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

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

之。 

 3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之資格限

制。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廿九款 4B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

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 

 5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數位型受益權

單位首次銷售日之

定義。 

第三條 6B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7B本基金總額  

第三項 8B受益權 

9B(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

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

數，平均分割。 

10B(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

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

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11B(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

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

第三項 12B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

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

募集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

同權利。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並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單

於召開全體受益人

會議或跨類型受益

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

每受益權單位有一

表決權，進行出席

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

投票數之計算。 

第四條 13B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14B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15B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

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

數位型受益憑證。 

 16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憑證，爰增

訂本項文字，其後

項次依序調整。 

第三項 17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

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一位。 

第二項 

 

18B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四項 19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

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

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20B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

益憑證。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五條 21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22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23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

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第一項 24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25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第二項 26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如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款 27B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

日之翌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

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

面額。 

第二款 28B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

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依其面額。 

第三款 

 

29B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

 30B(新增) 明訂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時，該類型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

。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

價格計算。 

行價格，為經理公

司於經理公司網站

揭露之銷售價格。 

第三項 31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

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32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

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

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33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34B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

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

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

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六項 35B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六項 36B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

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

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

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申購人

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

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

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

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

參酌「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第

18條修訂本項文字

。另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並將原

第六項後段文字分

別規定於第七項至

第十項並修訂文字

。 第七項 37B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

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

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

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

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

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

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

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

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

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

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

另除第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

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

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

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

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

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

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

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

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

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

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

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

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

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

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

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

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

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

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

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

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

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

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

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

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

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第八項 38B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

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

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

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九項 

 

39B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十項 

 

 

40B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

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第十一項 41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

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

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42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

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

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

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另明訂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僅得透過網

際網路交易方式申

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 

第十二項 43B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

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第八項 44B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

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最低發行價額，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45B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46B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二項 47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

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二項 48B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

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49B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

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

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

擔。 

 50B(新增) 1.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本項，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應分別計算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

應按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資產總額之比

例分別計算之。 

2.明訂可歸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單位

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益，由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 

第十二條 51B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52B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七項 53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

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

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

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

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

第七項 54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

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

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參酌「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爰增訂得

以電子媒體提供公

開說明書之方式。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

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十九項 55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

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第十九項 56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57B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十三條 58B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八項 

第二款 

59B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八項 

第二款 

60B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六條 

 

61B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十六條 

 

62B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一項 63B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

式計算並支付，但除有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

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

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

之報酬。 

第一項 64B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

五 (1.75%)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

立日後六個月起，除有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

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

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

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

之報酬。 

配合本基金分為累

積型及數位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經

理費報酬計算及支

付方式，並酌為文

字調整。 

第一款 65B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一．七五(1.75%)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款 66B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七五(0.75%)之比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67B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六

(0.2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68B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二六(0.26%)之比率，由

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七條 69B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70B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71B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

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

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第一項 72B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分，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單位

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

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

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第二項 73B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

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

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

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74B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75B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

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

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76B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

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八條 77B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78B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項 79B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

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

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80B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

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營業日，依該計算

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81B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82B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一項 

第一款 

83B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

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

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第一項 

第一款 

84B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

易、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所非

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酌修文字。 

第二項 85B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

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

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86B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

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

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

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

會報備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十條 87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88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

映公平價格之標的：以經理

公司隸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

員會或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

交資訊之標的：以經理公司隸

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或經理公司洽商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參酌110年9月3日公

布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爰增

訂持有之標的於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

平價格時之取價方

式。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

日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

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

至新臺幣分，不滿壹分者，

四捨五入。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至新台幣分，不滿壹

分者，四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之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

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新增) 增訂部分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經理公司應

每營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露前一營

業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每單位銷售

價格。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

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

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

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

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與各受益人。清算

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

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

人。 

，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

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廿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廿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

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

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

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

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

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

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

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

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後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

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後

略)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

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明訂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之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第八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

不受同條項第(二)款原訂投

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

情形結束後。 

 (新增) 依據110年9月9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50763 號 函

，增訂應公告受益

人特殊情形開始及

結束之規定，其後

款次依序調整。 

以下條文之「新台幣」均修正為「新臺幣」: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三項

、第三十條 

統一將「新台幣」

修改為「新臺幣」

。 

 
 
 
 
 
 
 
 
 
 
 
 



 

 
 
 
 
 
 

摩根大歐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89B定義 第一條 90B定義  

第廿九款 91B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

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

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

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

之。 

 92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之資格限

制，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三十款 93B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

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 

 94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數位型受益權

單位首次銷售日之

定義。 

第三條 95B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96B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項 97B受益權 

98B(一 )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

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平均分割。 

99B(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

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

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100B(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

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

第三項 101B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

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

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

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

募集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

同權利。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並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單

於召開全體受益人

會議或跨類型受益

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

每受益權單位有一

表決權，進行出席

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

投票數之計算。 

第四條 102B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103B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104B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

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

數位型受益憑證。 

 105B(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憑證，爰增

訂本項文字，其後

項次依序調整。 

第三項 106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

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一位。 

第二項 

 

107B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

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

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四項 108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

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

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109B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

益憑證。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五條 110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111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112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

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第一項 113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

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114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第二項 115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如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款 116B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

日之翌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

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

面額。 

第二款 117B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

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銷售日當日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依其面額。 

第三款 

 

118B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

 119B(新增) 明訂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時，該類型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

。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

價格計算。 

行價格，為經理公

司於經理公司網站

揭露之銷售價格。 

第三項 120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

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121B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

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

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122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123B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

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

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

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六項 124B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六項 125B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

向經理公司申購者，申購人應

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

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

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

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

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

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

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

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

參酌「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第

18條修訂本項文字

。另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並將原

第六項後段文字分

別規定於第七項至

第十項並修訂文字

。 第七項 126B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

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

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

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

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

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

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

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

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

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

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

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另除

第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經理

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

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

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

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

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

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

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

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

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

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

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

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

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

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

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

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

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

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

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

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

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

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

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

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

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

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

第八項 127B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

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

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

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

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

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

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

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

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九項 

 

128B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

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

購單位數。 第十項 

 

 

129B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

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第十一項 130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

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

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131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

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

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

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

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

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

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另明訂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僅得透過網

際網路交易方式申

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 

第十二項 132B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位

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

元整，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

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第八項 133B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

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最低發行價額，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134B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135B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二項 136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二)、(三)款所列支出

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

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

擔。 

第二項 137B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

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

第(一)、(二)、(三)款所列支

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

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

負擔。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138B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

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

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

擔。 

 139B(新增) 1.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本項，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應分別計算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

應按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資產總額之比

例分別計算之。 

2.明訂可歸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單位

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益，由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 

第十二條 140B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十二條 141B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七項 142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

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

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

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

第七項 143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

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

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參酌「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爰增訂得

以電子媒體提供公

開說明書之方式。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

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

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

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

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十八項 144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

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

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

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第十八項 145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146B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十三條 147B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八項 

第二款 

148B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八項 

第二款 

149B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

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六條 

 

150B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十六條 

 

151B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一項 152B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

式計算並支付，但除有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

上市、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

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

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

酬。 

第一項 153B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

五(1.75%)之比率，逐日累計

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

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

立日後六個月起，除有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

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

上市、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

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

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

酬。 

配合本基金分為累

積型及數位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經

理費報酬計算及支

付方式，並酌為文

字調整。 

第一款 154B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一．七五(1.75%)之比

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

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款 155B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百分之○‧八(0.8%)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 

第二項 156B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三(0.3%)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

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

月給付乙次。 

第二項 157B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三(0.3%)之比率，由經理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七條 158B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159B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160B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

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

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第一項 161B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分，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單位

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

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

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

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

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

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

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二項 162B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

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

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

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二項 163B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

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164B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經公

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

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165B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

公司在此範圍內經公告後調

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八條 166B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167B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項 168B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

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

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169B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

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

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170B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171B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二項 172B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

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

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二項 173B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

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

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

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

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

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

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

會報備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十條 174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175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

映公平價格之標的：以經理

公司隸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

員會或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

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

交資訊之標的：以經理公司隸

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或經理公司洽商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參酌110年9月3日公

布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爰增

訂持有之標的於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

平價格時之取價方

式。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

日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

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

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

至新臺幣分，不滿壹分者，

四捨五入。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至新台幣分，不滿壹

分者，四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之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之本基金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項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

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

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新增) 增訂部分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經理公司應

每營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露前一營

業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每單位銷售

價格。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

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

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

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

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

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

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

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

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

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

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

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

，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

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

人。 

第廿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廿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

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

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

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憑證一

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

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

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

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益人

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受益人有權出席並行使表

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

，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

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

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

，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

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下列

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

動議方式提出：(後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

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後

略)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

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受益人：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明訂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之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第八款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

不受同條項第(二)款原訂投

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

情形結束後。 

 (新增) 依據110年9月9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50763 號 函

，增訂應公告受益

人特殊情形開始及

結束之規定，其後

款次依序調整。 

以下條文之「新台幣」均修正為「新臺幣」: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三項

、第三十條 

統一將「新台幣」

修改為「新臺幣」

。 

 
 
 
 
 
 
 
 
 
 
 
 
 
 
 
 



 

摩根新興35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176B定義 第一條 定義  

第廿九款 177B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

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

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

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

之。 

 (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申購人之資格限

制，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三十款 178B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

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規定。 

 (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明訂數位型受益權

單位首次銷售日之

定義。 

第三條 179B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三項 180B受益權 

181B(一 )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

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

位總數，平均分割。 

182B(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

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

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

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183B(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

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

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

投票數之計算。 

第三項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

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

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

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

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

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募集

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同權

利。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並明訂各類型

受益權單於召開

全體受益人會議

或跨類型受益人

會議時，各類型

受益憑證受益人

之每受益權單位

有一表決權，進

行出席數及投票

數之計算。 

第四條 184B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四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一項 185B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

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

數位型受益憑證。 

 (新增)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憑證，爰增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訂本項文字，其後

項次依序調整。 

第三項 186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

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一位。 

第二項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

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

，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

數點以下第一位。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四項 187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

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

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三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

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

憑證。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憑證，爰

修訂文字。 

第五條 188B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五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一項 

 

189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

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

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第一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

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190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第二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如下：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款 191B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但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

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

價格依其面額。 

第二款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每受益權

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另明

訂數位型受益權單

位首次銷售日當日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依其面額。 

第三款 

 

192B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

，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

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

。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

價格計算。 

 (新增) 明訂部分類型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時，該類型

每受益權單位之發

行價格，為經理公

司於經理公司網站

揭露之銷售價格。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項 193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

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

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

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

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

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194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

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

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

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四項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

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

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

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

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規定。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六項 195B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

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

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

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

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

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

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第六項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

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

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

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

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

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

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向經

理公司申購者，申購人應於申

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

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

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

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申購

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

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

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

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

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

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

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

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

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

參酌「基金募集發

行銷售及其申購或

買回作業程序」第

18條修訂本項文字

。另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分為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並將原

第六項後段文字分

別規定於第七項至

第十項並修訂文字

。 第七項 196B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

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

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

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

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

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

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

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

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

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

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

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

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

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

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

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

計算申購單位數。 

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

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

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

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

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

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

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

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

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

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

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

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

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

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

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

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

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

位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

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

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

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

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

第八項 197B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

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

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

，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

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

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

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

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

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

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

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第九項 

 

 

198B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

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

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

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

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

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

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

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

數。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項 

 

199B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

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

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

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

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

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規定辦理。 

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十一項 200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

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

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

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

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

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

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

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

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

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

人。 

第七項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

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

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

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

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

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

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

無息退還申購人。 

配合本次增訂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爰

修訂文字。另明訂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

之申購僅得透過網

際網路交易方式申

購，並限以每月定

期定額方式為之。 

第十二項 201B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內，申

購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

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

萬元整，但申購人以定期定額

方式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新臺

幣參仟元部分，以新臺幣壹仟

元或其整倍數為限）。前開期

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

第八項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內，申購

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台幣壹萬元整，但申購人以

定期定額方式每次申購之最低

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參仟元整（

超過新台幣參仟元部分，以新

台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

。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

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額，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辦理。 

第十條 202B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十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二項 203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

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費用

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

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第二項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

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

(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

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

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四項 204B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

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

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

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

擔。 

 (新增) 1.配合本基金分為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本項，明

訂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應分別計算應負

擔之支出及費用，

應按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資產總額之比

例分別計算之。 

2.明訂可歸屬於特

定類型受益權單位

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益，由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 

第十二條 205B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

任 

第十二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七項 206B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

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

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

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

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

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

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

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

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

第七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

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

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

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

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

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

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

。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

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

參酌「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公開說

明書應行記載事項

準則」，爰增訂得

以電子媒體提供公

開說明書之方式。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

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

。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

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

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

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

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第十九項 207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

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第十九項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

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

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

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三條 208B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

與責任 

第十三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

責任 

 

第八項 

第二款 

209B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

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

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第八項 

第二款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

，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

其所應得之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四條 210B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

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

及範圍 

第十四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

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

範圍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211B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祕

魯、墨西哥、哥倫比亞、卡達

、捷克、埃及、匈牙利、奧地

利、科威特、肯亞、斯里蘭卡

、摩洛哥、巴基斯坦、波蘭、

俄羅斯、南非、泰國、南韓、

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印

尼、香港、大陸、新加坡、奈

及利亞、越南、希臘、土耳其

、孟加拉、沙烏地阿拉伯與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等35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及於

上述國家或地區內經金管會核

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含

承銷股票)、不動產投資信託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祕魯

、墨西哥、哥倫比亞、卡達、

捷克、埃及、匈牙利、奧地利

、科威特、肯亞、斯里蘭卡、

摩洛哥、巴基斯坦、波蘭、俄

羅斯、南非、泰國、南韓、馬

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印尼

、香港、大陸、新加坡、奈及

利亞、越南、希臘、土耳其、

孟加拉、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等國證券交易所

及於上述國家或地區內經金管

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

(含承銷股票)、不動產投資信

託受益證券(REITs)、基金受

245B依民國(下同)111

年1月28日金管證

投字第 1100365698

號令，基金受益憑

證、基金股份、投

資單位，應以封閉

式基金為限，另本

基金投資國家為阿

根廷等35個新興市

場國家或地區，爰

酌修文字，以資明

確。。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受益證券(REITs)、封閉式基

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

單位(含反向型ETF、商品ETF

及槓桿型ETF)、存託憑證(係

指由上述國家或地區、中華民

國及本基金之投資參考指標組

成國內企業所發行而於上述國

家或地區、中華民國、美國、

英國、法國、德國、盧森堡及

澳洲等國證券交易所及經金管

會核准之店頭市場所交易之存

託憑證)、認購(售)權證或認

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或符合

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

於上述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交

易並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

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

債、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

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可交

換公司債、金融債券、金融資

產證券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

礎證券、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前述所稱之投資參考

指標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 

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

(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

桿型ETF)、存託憑證(係指由

上述國家或地區、中華民國及

本基金之投資參考指標組成國

內企業所發行而於上述國家或

地區、中華民國、美國、英國

、法國、德國、盧森堡及澳洲

等國證券交易所及經金管會核

准之店頭市場所交易之存託憑

證)、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

憑證、參與憑證，或符合金管

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於上

述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交易並由

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

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可

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

、無擔保公司債、可交換公司

債、金融債券、金融資產證券

化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

、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前述所稱之投資參考指標應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212B於外國證券交易所及經金管

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

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

投資單位(含反向型ETF、商品

ETF及槓桿型ETF)且基金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資於

第1目所述之35個新興市場國

家或地區。 

 （新增） 依111年1月28日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65698號令，

明訂主要投資於外

國證券交易所及經

金管會核准之店頭

市場交易之封閉式

基金，且該基金資

產百分之六十以上

投資於35個新興市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場國家者，亦為本

基金之投資標的，

以下目次依序調整

。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目 

213B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

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

發行或經理之基金受益憑證、

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且基金淨

資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資

於第1目所述之35個新興市場

國家或地區者。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二目 

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

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

行或經理之基金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且基金淨資

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資於

第1目所述之國家或地區者。 

本基金投資國家為

阿根廷等35個新興

市場國家或地區，

爰酌修文字，以資

明確。 

第十六條 

 

214B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

報酬 

第十六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

酬 

 

第一項 215B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

式計算並支付之，但除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

形外，投資於國內外之上市或

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

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

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第一項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

(2.0%)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日

起屆滿六個月後，除本契約第

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

外，投資於國內外之上市或上

櫃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

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

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配合本基金分為累

積型及數位型受益

權單位，爰明訂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經

理費報酬計算及支

付方式，並酌為文

字調整。 

第一款 216B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二‧○(2.0%)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

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二款 217B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

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百分之○‧九(0.9%)之比率，

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曆月

給付乙次。 

第二項 218B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三一

第二項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三一(0.31%)之比率，由經理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0.31%)之比率，由經理公司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

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

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第十七條 219B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七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一項 220B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

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

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

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

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

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

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

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

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

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

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

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

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

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

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

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

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

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

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

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第一項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後

，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

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

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

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

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

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

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

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

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

、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

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

部，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

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

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

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

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

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

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

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

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

經理公司網站。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221B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

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

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

第二項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

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

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第三項 222B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

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

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

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第三項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

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

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

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

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

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八條 223B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十八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二項 224B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

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

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

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

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

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

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

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

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

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

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

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二項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

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

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

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

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

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

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

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

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

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

其買回之價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十九條 225B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

價金之延緩給付 

第十九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

金之延緩給付 

 

第二項 226B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

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

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

第二項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

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

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

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

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

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

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

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

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 

第二十條 227B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十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228B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

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

公平價格之標的：以經理公司

隸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員會或

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

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第二項 

第二款 

第四目 

持有暫停交易或久無報價與成

交資訊之標的：以經理公司隸

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員會提供

之公平價格或經理公司洽商其

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

格為準。 

參酌110年9月3日公

布之「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資產價值之

計算標準」，爰增

訂持有之標的於市

場價格無法反映公

平價格時之取價方

式。 

第廿一條 229B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

計算及公告 

第廿一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

算及公告 

 

第一項 230B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

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

分，不滿壹分者，四捨五入。 

第一項 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以計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除以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至新台幣分，不滿壹

分者，四捨五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231B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

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第二項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

一營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三項 232B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

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

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營

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

位銷售價格。 

 (新增) 增訂部分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

零者，經理公司應

每營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露前一營

業日該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每單位銷售

價格。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廿四條 233B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

再存續 

第廿四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

存續 

 

第一項 

第五款 

234B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

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時

，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

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

止本契約者； 

第一項 

第五款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

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台幣貳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

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廿五條 235B本基金之清算 第廿五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七項 236B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

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

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

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

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

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

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

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總數、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

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

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

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七項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

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

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依受益權單位數

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

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

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

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

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

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

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

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

，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

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廿八條 237B受益人會議 第廿八條 受益人會議  

第二項 238B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

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

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

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

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

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

第二項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

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

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

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

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

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

受益人。 

第五項 239B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

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

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

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

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出

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

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

行該類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

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

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後略) 

第五項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

代表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

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

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

方式提出：(後略)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增訂但書。 

第卅一條 240B通知及公告 第卅一條 通知及公告  

第一項 241B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

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

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受益人： 

242B(後略) 

第一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

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後略) 

明訂專屬於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之事項

，得僅通知該類型

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 

第二項 

第二款 

243B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

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二項 

第二款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 

配合本基金分為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

爰修訂文字。 

第二項 

第八款 

244B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

 (新增) 依據110年9月9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100350763號函，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

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

束後。 

增訂應公告受益人

特殊情形開始及結

束之規定，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以下條文之「新台幣」均修正為「新臺幣」: 

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三項、第十六條第三項

、第三十條 

統一將「新台幣」

修改為「新臺幣」

。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新增)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數位型受益憑證。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受益憑證之買回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八(0.8%)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受益憑證之發行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發生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訂之特殊情形而不受同條項第(三)款原訂投資比例限制之情事，及特殊情形結束後。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後略)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通知及公告
	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益權單位之事項者，則受益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益權單位之受益人有權出席並行使表決權，且受益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行該類型受益憑證受益權單位總數二分之一以上之受益人出席，並經出席受益人之表決權總數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行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後略)
	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述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受益人會議
	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本基金之清算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貳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臺幣分，不滿壹分者，四捨五入。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告
	持有暫停交易、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或市場價格無法反映公平價格之標的：以經理公司隸屬同一集團之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受益憑證之買回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三一(0.31%)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九(0.9%)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2.0%)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之，但除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國內外之上市或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經金管會核准或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資於第1目所述之35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者。
	於外國證券交易所及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且基金淨資產價值百分之六十以上投資於第1目所述之35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
	在阿根廷、巴西、智利、祕魯、墨西哥、哥倫比亞、卡達、捷克、埃及、匈牙利、奧地利、科威特、肯亞、斯里蘭卡、摩洛哥、巴基斯坦、波蘭、俄羅斯、南非、泰國、南韓、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印尼、香港、大陸、新加坡、奈及利亞、越南、希臘、土耳其、孟加拉、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35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及於上述國家或地區內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易之股票(含承銷股票)、不動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REITs)、封閉式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含反向型ETF、商品ETF及槓桿型ETF)、存託憑證(係指由上述國家或地區、中華民國及本基金之投資參考指標組成國內企業所發行而於上述國家或地區、中華民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盧森堡及澳洲等國證券交易所及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所交易之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或認股權憑證、參與憑證；或符合金管會規定之信用評等等級，於上述投資所在國家或地區交易並由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之債券(含政府公債、公司債、可轉換公司債、附認股權公司債、無擔保公司債、可交換公司債、金融債券、金融資產證券化之受益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不動產資產信託受益證券)。前述所稱之投資參考指標應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
	依民國(下同)111年1月28日金管證投字第1100365698號令，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投資單位，應以封閉式基金為限，另本基金投資國家為阿根廷等35個新興市場國家或地區，爰酌修文字，以資明確。。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易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自募集日起至成立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但申購人以定期定額方式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新臺幣參仟元部分，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倍數為限）。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價格計算。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數位型受益憑證。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受益權
	本基金總面額
	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之。
	定義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經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經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分，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受益憑證之買回
	受益憑證之買回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三(0.3%)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三(0.3%)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五(1.7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五(1.7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日後六個月起，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上市、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酬。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但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上市、上櫃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酬。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新增)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二)、(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二)、(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他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累積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新增)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價格計算。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新增)
	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下列各類型發行，即累積型受益憑證及數位型受益憑證。
	受益憑證之發行
	受益憑證之發行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募集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同權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受益權
	本基金總面額
	本基金總面額
	(新增)
	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新增)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之。
	定義
	定義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所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易所、店頭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緩給付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營業日，依該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流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流動資產支付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計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易部分)最高不得超過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本基金資產。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分，但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單位者，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九十日後，受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分，但買回後剩餘之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及參佰個單位者，除經理公司同意者外，不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受益憑證之買回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六(0.2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二六(0.26%)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按數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七五(0.7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該類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按累積型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五(1.7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七五 (1.75%)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本基金自成立日後六個月起，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酬。
	經理公司之報酬，依下列方式計算並支付，但除有本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但書規定之特殊情形外，如投資於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含承銷股票)及存託憑證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減半計收經理公司之報酬。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且應依申購人之要求，提供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及簡式公開說明書之提供，如申購方式係採電子交易或經申購人以書面同意者，得採電子媒體方式為之。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新增)
	本基金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於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按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資產總額之比例，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可歸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台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負擔。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自募集日起三十日內，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台幣壹萬元整，前開期間之後，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為之；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僅得透過網際網路交易方式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方式為之。申購之程序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經理公司並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程序」規定辦理。
	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基金銷售機構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或申購人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　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另除第八項至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帳戶。申購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者，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所委任並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之基金銷售機構得直接收受申購價金並轉入基金專戶外，其他基金銷售機構僅得收受申購書件，申購人應依基金銷售機構之指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保管機構設立之基金專戶。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申購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四十七之三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統之不可抗力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基金銷售機構之款項收付作業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辦理者，該事業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戶，或取得該事業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易。受理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站。
	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三。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露之銷售價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最近一次公告之發行價格計算。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本基金承銷期間屆滿且成立日之翌日起，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但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依其面額。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均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新增)
	受益憑證之發行
	受益憑證之發行
	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本基金追加募集發行之受益權，亦享有相同權利。
	(三)召開全體受益人會議或跨類型受益人會議時，各類型受益憑證受益人之每受益權單位有一表決權，進行出席數及投票數之計算。
	(二)本基金同類型受益權單位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之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之權利。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受益權
	本基金總額
	本基金總面額
	(新增)
	首次銷售日：指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公開銷售之日。本基金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首次銷售日，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新增)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分為累積型受益權單位及數位型受益權單位。前述「數位型受益權單位」限於透過經理公司之指定交易平台申購，並限以每月定期定額申購方式為之。
	定義
	定義

